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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银行合作开展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加大对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财政国资局在做好前期研究全国各省市风险补偿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并参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订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银行合作开展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实施方案》,本方案聚焦经开区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原有风险补偿政策的基础上提高补偿比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创新引入银担分险业务，鼓励银行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强合作，促使银行信贷覆盖更多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有效发挥经开区在全市“先行先试”的标杆作用。现就政策文件主要内容进行解读：

一、风险补偿对象、标准

风险补偿对象为合作银行发放的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上述贷款可含自然人保证担保）形成的不良贷款。风险补偿比例为该笔不良贷款本金余额的50%。

二、引入银担分险业务

本方案额外引入银担分险业务下的风险补偿模式。北京市银担分险业务中的风险分担比例按照“2:8”模式执行，即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省级担保、再担保基金（机构）以及与银行合作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共同承担80%，银行机构承担不低于20%。

通过银担分险业务发放的贷款（不仅限于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三类贷款），由经开区补偿原本银行自担的20%，实现风险责任政府资金兜底，解决银行机构开展科技企业授信的后顾之忧，有助于打开银担分险合作突破口，加大鼓励银行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开展合作。

三、资金申报流程

本方案明确规定了财政国资局、托管机构和合作银行职责，并对项目备案、风险补偿申报、风险补偿审核、风险补偿确认、追偿、核销等工作流程进行了描述。

四、资金管理要求

本方案与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共用1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托管机构对风险补偿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仅可投放于银行存款类产品，不得用于投资、捐赠、赞助等支出。

五、政策效益跟踪

托管机构每年3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风险补偿资金管理与使用审计报告，并报送上一年度风险补偿资金运营管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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